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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检测及处理规定》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检测及处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   
                             2019年7月25日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检测及处理规定

第一条  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根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社科〔2009〕3号）、《华中科技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定》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所有申请学位人员，均须将学位论文提交学校“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进行检测。保密论文除外。

第三条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检测工作统一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负责组织。

第四条  检测程序及要求

1．检测安排在学位论文评审前进行。申请学位人员应按时将导师审核通过的定稿论文电子版通过研究生院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上传的定稿论文格式应为PDF版本。

2.学位论文使用简体汉字书写（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除外），国际研究生可使用英语书写。

第五条  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

学校以检测报告中“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文字复制比”（以下简称“总文字复制比”）、“检测系统自动分段的段落文字复制比” （以下简称“段落文字复制比”）为主要依据对检测结果进行认定和处理。

1．总文字复制比≤10%且段落文字复制比 ≤20%者，通过学位论文检测。

2．10%<总文字复制比≤20%者，或20%<段落文字复制比≤30%者，由导师结合核心章节文字复制比等相关情况，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论文内容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根据认定结果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如果导师认为无需修改，则导师签字认可；如果导师认定需要进行修改，则修改后进行复检。

3．20%<总文字复制比≤40%者，或30%<段落文字复制比≤50%者，按学科门类做如下处理：

（1）申请理学、农学的学位论文：20%<总文字复制比≤40%者，或30%<段落文字复制比≤50%者，延期半年，进行修改。半年后将修改的学位论文重新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2）申请工学、医学学位的学位论文：①20%<总文字复制比≤30%者，或30%<段落文字复制比≤50%者，学位申请人必须对论文修改。修改后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总文字复制比仍>10%、或段落文字复制比仍>20%者，延期半年，进行修改。半年后将修改的学位论文重新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②30%<总文字复制比≤40%者，延期半年，进行修改。半年后将修改的学位论文重新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3）申请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学位的学位论文：20%<总文字复制比≤40%者，或30%<段落文字复制比≤50%者，学位申请人必须对论文修改。修改后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总文字复制比仍>20%、或段落文字复制比仍>30%者，延期半年，进行修改。半年后将修改的学位论文重新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4．40%<总文字复制比≤50%者，或段落文字复制比>50%者，延期一年，进行修改。一年后将修改的学位论文重新进行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5．总文字复制比>50%者，学位办将组织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家进行认定并处理，认定及处理结果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备案。

6.学位论文被认定为抄袭的，取消学位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停止指导教师招生资格两年；扣减下年度院（系）相应招生指标。

7.学位论文被认定为引文不规范的，学位申请人必须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延期一年。一年后将修改的论文重新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停止指导教师招生资格一年，扣减下年度院（系）相应招生指标。

第六条  所有学位论文的修改和重检工作应限定在最长学习年限内。

第七条  对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院（系）可在学校规定基础上提出更高要求，由院（系）审议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八条  若研究生和导师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书面提出申请，填写《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申诉表》，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由专家组给出最终认定结论。

第九条  检测通过后，在评审或答辩后学位申请人如果对论文又做了重大修改，则需重新向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提交论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按本文件第五条规定执行。

第十条  学位申请人最终提交的归档论文纸质版和电子版必须一致。抽查中若发现不一致者，视情形可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对已授予学位者，可撤销其学位。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原《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检测及处理暂行规定》（校研〔2015〕14号）同时废止。

附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结果申诉表
附件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结果申诉表

	姓名
	
	学号
	
	院系
	
	专业
	

	论文题目
	
	检测情况
	

	申诉理由
	签字：        日期：

	导师意见
	签字：        日期：

	院（系）学位审议委员会意见
	主席签字：        盖章        日期：

	学位分委员会意见及结论
	主席签字：        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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